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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农„2023‟29号 

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 

为全面推进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，依法推进乡

村治理，根据农业农村部 司法部《关于印发<培育农村学法

用法示范户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农法发„2021‟9 号）和浙

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司法厅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学法用

法示范户培育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农法发„2022‟10 号）文件

精神，现就做好我县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认定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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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落实我县“八五”普法规划各

项任务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大力宣传农业领域相关的法律

法规，提高人民群众守法意识,保护农民利益，促进乡村振兴，

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。 

二、认定标准 

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拥护党的

领导，热爱祖国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，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

法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家庭主要成员了解公民

的基本权利、义务，熟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宪法、

民法典等公共法律知识以及涉农法律法规；能够自觉运用法

治的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，依法维护合法权益；能够带动

本村及周边农民群众提高法治意识，帮助指导解决法律问题；

积极协助并主动参与矛盾纠纷劝导、化解工作，防止矛盾激

化、纠纷升级，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。 

三、认定程序 
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严格对照认定标准，以行政村为单位，

采用自下而上、逐级审核、民主择优推荐的方式确定农村学

法用法示范户。 

（一）自荐或推荐（6月 30 日前）。村民自荐或村民委

员会推荐，报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进行资格审查。拟推荐

的示范户填写申报表（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查（7 月 20日前）。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

府对初选对象进行资格审查，审查合格的，确定其为拟培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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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，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。 

（三）审核认定（8 月 31日前）。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

司法局审核，确定候选名单，在公示无异议后，发文认定农

村学法用法示范户，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。 

（四）登记授牌。县农业农村局对通过认定的示范户登

记造册，颁发标志牌。示范户名册报农业农村部、司法部备

案。标志牌使用农业农村部、司法部统一规定样式。 

四、开展培训 

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司法局开展示范户学法用法培训工

作，将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与乡村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、

高素质农民培育有机结合，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培训。 

培训内容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、乡村振

兴促进法、涉农法律法规和党的涉农政策、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教育、法治宣传教育和矛盾纠纷调处等法治实践能力培

养。 

培训可以采用线上、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，分级分期

分批开展集中培训、网络教学、现场教学。 

五、认定进度及安排 

每年开展一次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认定工作。2023-2025

年在每年 8 月底前完成示范户认定工作，力争到 2025 年底

每个行政村都有学法用法示范户，实现全覆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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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县农业农村局法制科 濮杉杉 

        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苏莹 

 

附件：1.农业农村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《培育农村学法用

法示范户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2.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申请表 

 

 

 

桐庐县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桐庐县司法局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3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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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填报单位  

填报时间  

示范户情况 

姓  名  性  别    手  机  

年  龄  
政  治 

面  貌 

 

 

文  化 

程  度 

 

 

省/市/县

/乡/村 
 

是否为以

下人员 

村干部（职务：         ） 

法律明白人 

高素质农民 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(职务：        ) 

其他（        ） 

备注：填写在家庭中发挥学法用法示范作用的成员信息即可 

参与法制培

训，法律服务

活动，矛盾纠

纷劝导、化解

情况 

时间 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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